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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记者梁奈 通讯员梁晓
云 邱少梅 当今，网络购物已成为人们
重要的购物方式之一。如果网络订购
的活体物品存在“货不对板”现象，应如
何维权？近日，电白法院就审结了一起
因网上购买乌龟发生争议的信息网络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案情回放▶▷
2023 年 9 月，阿志（化名）通过微信

向阿峰（化名）订购 40 只原种纯佛爆刺
鳄龟，并向阿峰支付 36900 元货款。后
阿峰通过快递，分两批向阿志邮寄了 40
只乌龟，每批各 20 只，阿志签收了第一
批乌龟并将乌龟售出。

阿志在签收第二批乌龟的过程中，
通过微信向阿峰发送开箱视频，称该 20
只乌龟是头上无刺的北美鳄龟，与其订
购的原种纯佛爆刺鳄龟不一致，属于货
不对板并要求退货，阿峰拒绝沟通并告
知阿志报警处理，阿志遂拒签快递。阿
志要求阿峰退款未果，遂将其诉至电白
法院，要求判决被告阿峰退还货款并支
付资金占用费。

庭审中，经查看原告阿志提供的快
递开箱视频及被告阿峰发送的乌龟介
绍视频，法院依法认定两种乌龟的外形
存在一定差别。

法院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阿志与被告

阿峰利用信息网络方式达成买卖合同，
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
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
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的内容享有权利
及履行义务。

阿峰提供的视频是阿志选择向其
购买乌龟的直接原因，阿志依约支付货
款给阿峰，阿峰应向原告阿志交付与视
频相一致的乌龟。

阿志收到阿峰邮寄的第二批乌龟
后及时进行查验,打开包装发现乌龟的
品种不符合约定后拒签快递,且及时通
知了阿峰。整个交易过程中，阿志不存
在任何违约行为。阿峰收到通知后没
有积极处理，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应由阿峰承担。阿志提供的证据足以
证实阿峰交付的乌龟货不对板，故阿志

有权拒收货物且要求阿峰返还货款。
由于阿志已将第一批乌龟全部售

出，法院遂依法判决阿峰向阿志返还第
二批乌龟的货款 18450 元（36900 元÷ 2）
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判决后，双方当
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上诉，该案现已
生效。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

一十条规定：“因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
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
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
受人拒绝接收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
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
担。”

活体动物在快递运输过程中死亡、
毁损的风险比较大，一般情况下不适用
七天无理由退货。但如果收到的活体
动物存在质量问题，或者与卖家展示的
商品图片或视频存在明显差别，导致合
同目的无法实现时，买家有权拒收快递
并可以申请退款，卖家应自行承担标的
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法官提醒，消费者在网络上购买
活体动物时，要详细了解动物的品
种、健康情况、免疫情况等，确认卖
家信誉情况，选择网购平台上具有合
法资质的店铺。如果条件允许，最好
能当面交易，以确保购买的商品质量
有保障。消费者在发现网络卖家有虚
假广告、产品质量不过关、“货不对
板”等行为时，要注意保存交易证
据，包括但不限于订单详情、聊天记
录、支付凭证及商品收到后的实物照
片或开箱视频。在侵权行为发生后，
应及时与卖家协商解决。在卖家拒绝
退货退款的情况下，应当妥善保管商
品，并保留交易凭证，依法向法院提
起诉讼，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
时，网络卖家也应诚信守法经营，保
证商品或服
务质量，不
作 虚 假 宣
传，共同营
造健康、透
明的网络交
易环境。

微信订购的乌龟“货不对板”？
法院：卖家应返还货款，自行承担毁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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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界司法所：

三大举措助力
开展“1+6+N”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茂名晚报讯 记者 谭斯惠 通讯
员何秋婵 为充分发挥司法所在推
动“1+6+N”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体
系建设的作用，按照《茂名市司法行
政系统参与“1+6+N”基层社会治
理工作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在高州
市司法局的指导和分界镇党委的领
导下，分界司法所积极开展各项业
务工作，三大举措助力镇综治中心

“1+6+N”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体系
建设，最大限度把基层社会各种风
险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除在
萌芽状态，取得较好成效。

发挥人民调解效能，助力
维护社会稳定

分界司法所积极探索在“1+6+
N”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体系中的作
用，通过结合自身职能，积极响应中
心吹哨，联合公检法等有关部门，充
分发挥驻村律师、荔枝行业纠纷调
解中心等“N”方面的力量，全力化
解各类矛盾纠纷。2023 年 7 月，高
州市荔枝行业纠纷调解中心（分界）
正式挂牌成立，已成为诉前矛盾纠
纷调解多元化解机制的主要渠道，
在预防化解荔枝产区的矛盾、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自调解中心成立以来，累计化
解涉荔枝的纠纷19宗，协助荔枝龙
眼保险理赔 13 宗，涉及金额 200 多
万元。2023年，分界司法所所长林
常辉同志被司法部授予“全国模范
人民调解员”称号。

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增强
群众法治意识

该所通过加强普法宣传、完善
镇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切实

做好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等方面工
作，为镇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贡献力
量。通过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
荔枝行业纠纷调解中心进荔枝园普
法等方式，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典》

《土地管理法》等与社会基层治理
密切相关的法律，普及到青少年和
群众中去，不断提高群众的法律意
识。同时不断完善镇村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建设，目前，全镇已建立镇
级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1个，村级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 13 个，让群
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专业的法
律服务。

强化特殊人群监管，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

此外，该所还切实加强对社
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对象的管理和
教育，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由镇
综治中心牵头，组织相关单位每
月召开一次未成年人保护和违法
犯罪防治联席工作会议，必要时
可邀请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村
民小组长参会。司法所每月 5 日
前将上个月的社区矫正及安置帮
教对象未成年人名单向镇综治中
心报备。目前，司法所现有在管
的社区矫正对象 5 人，其中未成
年 1 人；帮教期内的未成年安置
帮教对象 13 人，对未成年社区
矫 正 和安置帮教对象，建档立
册，一人一档，制定个性化的矫
正和安置帮教方案，对排查掌握
的重点未成年人群体和突出问题
进行分析研判，做到底子清、情
况明、跟踪好，有效预防了重新
犯罪。

茂名晚报讯 记者宁钰燕 通讯
员梁少红 为扎实做好禁毒宣传工
作，持续扩大群众对“上头电子烟”
的知晓率，提升广大群众对新型毒
品“依托咪酯”危害性、违法性的认
识，近日，电白区小良镇禁毒办联合
派出所组织禁毒社工、民警、辅警到
社区开展预防依托咪酯、“上头电子
烟”侵害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周边群众
发放宣传资料，结合实际案例向群

众讲解什么是新型毒品、新型毒品
危害有哪些以及伪装方式等相关方
面的知识，告诫在场人员认清依托
咪酯，切莫贪新鲜尝试，时刻警惕伪
装型新型毒品的骗局，自觉远离毒
品。

本次“进社区”禁毒宣传活动有
效地提高了居民群众对新型毒品知
识的认知，引导群众深入了解禁毒
工作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逐
渐形成人人识毒、禁毒的良好局面。

小良镇

开展预防依托咪酯侵害宣传

工作人员向群众科普毒品知识。 通讯员梁少红 摄


